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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辉佳视（北京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26 年 1 月 23 日 

2.会议召开地点：公司会议室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通讯 

4.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：2026 年 1 月 21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 

5.会议主持人：代理董事长 

6.会议列席人员：董事会秘书、职工代表监事 

7.召开情况合法合规的说明： 

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会议合法 

有效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会议应出席董事 4 人，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4 人。 

董事张之阳、李芹、赵起高、李兴华因工作原因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。 

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

因大股东提出换届，并重新提名 7名董事人选；公司两名独立董事已辞职，

导致董事会人数不足；公司董事会本届任期至 2026 年 3 月 7 日。根据以上情

况，公司董事会启动董事会换届工作。 

为充分尊重股东权利，尤其是符合提名资格的提名人权利，根据《公司章

程》有关规定，董事会决定邀请符合资格的提名人推荐提名新一届董事候选人，

推荐起止时间为 1月 24日至 1月 28日。推荐期间结束后，根据被提名人数量

及情况，董事会及提名委员会将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，尽快履行新一届董

事会成员提名、资格审查和召集股东会进行选举等程序，关于换届选举的股东

会召开时间待确定后另行通知。 

详细内容请见公司《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并邀请推荐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提

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6-008）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；反对 1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反对/弃权原因：董事李兴华发对，反对理由：1、公司大股东 2026年 1月 7

日向董事会提交了《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函》。按照法

律法规董事会应于收到该函 10 日内给予回复，对此提案，未召开董事会讨论，

超过 10 日没有做出书面回复。公司大股东 2026 年 1 月 19 日向公司监事会提交

了《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函》。按照法律法规监事会应

于收到该函 5 日内给予回复，监事会超过 5 日没有书面回复。按照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大股东将自行召集临时股东会。2、

因为董事会对大股东提出的临时股东会的函，未经董事会讨论，且董事会没有给

予大股东书面回复，所以本次董事会的议案是违法违规的。 

 

关于李兴华反对董事会议案理由的澄清：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第 121 条规定，公司董事任期期满之前，撤换董事应按照

罢免董事的程序召集股东会，故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17 日书面告知提议股东会的

议案违法《公司章程》第 121 条规定，应以罢免董事的议案发起股东会； 

股东直接发起股东会请求，而未依据《公司章程》第 144 条规定，应向代理

董事长发出通知，先发起董事会，作为董事会议案提出。或由董事会召集人、三

分之一以上董事、独立董事等按照规则召集董事会。 



大股东直接要求发起股东会，会议所提名的人员资料不完整，不符合《公司

章程》第 94 条第二款的规定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4.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 

     

三、备查文件 

同辉佳视（北京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

议 

 

 

同辉佳视（北京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6 年 1 月 23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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